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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卫医发〔2022〕5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疾病应急救助工作的通知

各市卫生健康委、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乡村振兴局、医保局、中医药局：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安部等5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疾病应急救助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2021〕1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疾病应急救助工作信息化管理的通知》（国卫医医疗便函〔2021〕445号）等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我区疾病应急救助工作，切实解决极少数需要急救的患者因身份不明、无能力支付医疗费用问题，服务于困难群体的急救费用保障，最大限度发挥救助基金使用效益，针对制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使用范围
（一）救助对象。在广西境内发生急危重伤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无力支付相应费用的患者。具体包括：无法查明身份或者虽然身份明确但无负担能力的危重疾病患者。身份明确无负担能力的危重疾病患者，是指当地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及低保边缘家庭成员、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以及暂时查找不到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并由民政部门临时监护的捡拾弃婴（儿童）等无负担能力人员。
（二）救助病种种类。主要依据《需要紧急救治的急危重伤病标准及诊疗规范》（国卫办医发〔2013〕32号）中规定的病种，以院前急救、急诊科、重症医学科及需要专科进行的紧急抢救治疗为主。各市可以根据本地区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使用情况，适当增补救助病种范围。增补的病种应当符合“急危重”特点，如得不到及时救治可能导致身体残疾，甚至危及生命。
（三）费用范围及标准。符合条件患者所发生的急救费用，包括急救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和必需的生活费用。急救期一般为72小时以内，特殊情况下可以根据病情诊疗需要适当延长。原则上，医疗费用不超过本机构同病种的次均费用；生活费用按照各市低保标准，折算成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予以补助。
（四）救助基金使用规定。救助基金的使用要体现“紧急、必须和基本”，不得用于支付超出疾病救治需要的不合理费用，不得用于支付病情平稳但长期住院治疗产生的非急救费用，不得用于经查实身份、有负担能力但拒绝付费患者的拖欠费用。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各设区市城区内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对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紧急救治发生的费用，向所在市级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支付；县域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疾病紧急救治费用，向所在县级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支付。
二、提高救助基金使用管理水平
（一）优化救助基金支付流程。救助基金的使用坚持“救急难”的原则，各地要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桂财社〔2014〕175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疾病应急救助工作指导规范（试行）》（国卫办医发〔2017〕15号）的要求，参考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流程（详见附件1），进一步优化救助基金的申请、审核、拨付流程，明确各环节审核认定时限。取消可以通过国家或地方政务服务平台查询的相关证明材料。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让信息多跑腿，缩短审核等待时间，提高救助基金支付效率。
1.应急救治阶段结束后，医疗机构应当在公安机关等部门的协助下设法查明欠费者的身份，对已明确身份的患者，应当及时追讨欠费。对于无法查明身份或者身份明确但无力缴费的患者发生的急救费用，医疗机构向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经办机构）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申请支付。
2.其中，对身份不明的患者，应由医疗机构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核查身份信息，公安派出所在收到医疗机构提供患者相关材料及核查函后应立即开展核查工作，并在3个工作日出具结论。
对身份明确的患者，民政或乡村振兴部门负责无负担能力身份的确认，其中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患者，由经办机构通过自治区医保信息系统查询是否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边缘家庭成员、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确因系统等问题无法进行数据共享的，由经办机构将名单发送至民政或乡村振兴部门按职能分工核实患者是否为上述无负担能力人员，并在20个工作日内办结。
经办机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医疗机构提交的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并一次性告知缺失材料清单；基金经办管理机构审核汇总医疗机构的支付申请后向同级财政部门提交用款申请，财政部门一般在收到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审核拨付疾病应急救助基金。
（二）落实“先预拨后结算”规定。对经常承担急救工作的医疗机构，按照《暂行办法》中关于“先预拨后结算”的规定，可以参考上一周期救助基金使用情况，按照一定比例先预拨给医疗机构，减轻医疗机构垫资负担。具体预拨办法由市级研究确定。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向医疗机构支付欠费后，又查明患者身份或查实患者有负担能力、有其他支付渠道的，医疗机构和基金经办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向患者追偿欠费。医疗机构应当将追回资金退回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对于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但拒不支付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联合公安等部门加强联合惩戒。
（三）做好与其他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对于身份明确但无力缴费的患者（包括急救后明确身份的），其所拖欠的急救费用，按照规定由责任人、工伤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公共卫生经费、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等已有渠道支付，对无支付渠道或通过已有渠道支付后费用仍有缺口的，由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予以补助；对于身份不明的患者，其急救费用由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予以补助。对于经甄别符合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条件的，由民政部门救助管理机构为其办理救助登记手续，依法依规提供急病救治。对于渡过急救期、病情平稳后，仍需住院治疗的患者的医疗费用，根据其身份认定情况，由相应的保障渠道按规定支付。
（四）加强经办机构组织管理。各市要按规定确定经办机构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选择由120急救指挥中心、急救中心、急救站等作为经办机构，目前市级经办机构名单见附件3。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与监督，定期评估经办机构履职成效，如调整经办机构，需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备并告知公众。
经办机构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主动开展各类募捐活动，审核办理医疗机构提交的支付申请等。经办机构的管理费用支出，由同级财政按照规定在年度预算中统筹安排，不得在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中支出。对存在未按照规定受理、审核基金支付申请并进行支付等情形的经办机构及工作人员，要依规处理，情节严重的更换经办机构。
（五）提高救助信息管理水平。医疗机构、经办机构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疾病应急救助工作的信息管理，指定专人负责，按照要求同步将救助信息录入国家疾病应急救助信息登记平台。申请的救助对象、救助金额等信息要向社会公示，未经公示的不能拨付救助基金，确保每一笔基金的申请、审核、拨付和核销工作可追溯。各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于每年6月8日、12月8日前，组织辖区内医疗机构和经办机构分别完成上一年度12月1日至本年度5月31日、本年度6月1日至11月30日发生的疾病应急救助个案信息及基金申请、审核、拨付等情况录入国家平台的工作。医疗机构逾期未按规定将疾病应急救助个案信息录入国家平台提出申请的，按相应时段未发生该项费用处理。
（六）做好信息公示和档案管理。经办机构要为患者建立专门档案，保存基金救助基金申请、审核、拨付等资料，并将公示情况纳入档案，以备接受监督和审计。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筹集、垫付、追偿、结余，以及救助对象、救助金额等情况应当通过张榜公布或新闻媒体等方式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七）	规范救助基金管理。经办机构要按照《暂行办法》要求编制基金预决算，及时报送同级财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核后报同级政府批准。严格按基金预算执行，规范调整程序。积极筹措资金，扩宽筹资渠道，主动开展各类募捐活动，积极向社会募集资金。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分账核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规范申报审核，根据基金存量与资金筹集情况，量入为出，合理安排支出，自治区在必要时可跨区域调剂基金结算，确保基金平稳运行可持续。
三、强化责任落实和政策保障
（一）部门职责。卫生健康、中医药部门负责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杜绝因费用问题而拒绝、推诿急诊患者的问题发生。公安机关负责协助医疗机构核查患者身份，重点核查身份不明的患者，在确保公民信息安全的情况下，充分依托警务大数据等手段，切实提高核查效率。民政部门负责通过数据共享的方式将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边缘家庭成员等无负担能力人员信息提供到自治区大数据共享平台，供医保部门共享信息至医保信息系统；对符合
条件的患者实施临时救助等。乡村振兴部门负责协助经办机构，核查确认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医保部门负责做好身份明确的已参保患者医疗费用结算工作，协助做好自治区医保信息系统查询工作，对符合条件的患者按政策规定实施医疗救助。财政部门负责及时向医疗机构支付相应费用，安排经办机构工作经费支出。
（二）医疗机构规范实施救治。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及时、有效地救治急危重症患者，对于拒绝、推诿或者拖延救治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医疗机构在救治患者过程中，要优先选择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耗材，使用安全有效、经济适宜的诊疗技术。医疗机构要按照规定及时申请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不得骗取、套取、挪用、违规申请使用救助基金。
（三）经办机构负责日常管理。经办机构要切实承担起基金的日常管理职责，做好救助基金申请材料的收集审核、部门间的沟通协调、社会资金的募集等工作。经办机构每年度开展1次培训活动，覆盖辖区内承担疾病应急救助任务的医疗机构，提高基金申请的规范性、有效性。
（四）开展绩效考核和监督检查。落实《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财预〔2015〕163号）要求，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财政厅、公安厅、民政厅、乡村振兴局每年度按照绩效考核指标（见附件2）开展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考核工作，将考核结果与下一年度救助基金分配挂钩。各市要结合绩效考核指标，细化本地区考核内容，开展年度考核，促进各有关部门高质量高效率履职配合，每年1月份向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报送本市疾病应急救助绩效自评表和辖区内各经办机构考核机构，撰写自评报告，分析基金使用情况，存在困难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
（五）促进各部门履职配合。请各市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乡村振兴局、医保局、中医药局于6月20日前将本部门具体负责人员信息报同级卫生健康委确定的经办机构（附件4），以便高质量高效率开展工作。
联系人及电话：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郑 冬，0771-2803623
自治区公安厅：黎 丽，0771-2892327
自治区民政厅：侯尚君，0771-262335
自治区财政厅：陆晓燕，0771-5331703
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蒙志豪，0771-2815207
自治区医保局：严 妍，0771-5850703
自治区中医药局：谢中英，0771-2802933

　　附件：1.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流程图
2.疾病应急救助工作绩效考核指标
3.疾病应急救助工作各市市级经办机构信息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公安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民政厅　　　　　　　　　　　　　　　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乡村振兴局　　　　　　　　　　　　　医疗保障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医药管理局
　　　　　　　　　　　　　　　　2022年5月26日













附件1

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流程图

患者发生急危重伤病，先行紧急医疗救治后，经多次催缴无力支付急救费用(由经治医师和科主任或医疗机构负责人双签字，确认无法收取到急救费用)，启动申请程序








身份明确

身份不明



民政、乡村振兴部门协助核实（含医保系统查询）是否为地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边缘家庭成员、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等无负担能力人员。(20个工作日)



公安机关核查身份信息
(3个工作日)







无法核实

身份明确




否
是

1公安机关出具结论


向乡镇政府（街道）申请认定为无负担能力人员

          追缴、司法等途径
预拨付已支付基金

财政部门向医疗机构拨款
(20个工作日)

财政部门向医疗机构拨款
(20个工作日)

经办机构线上审核（3个工作日），向社会公示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民政部门通过救助管理机构进行救助
其他
符合条件
不支付基金

不符合
不困难

确有困难
医疗机构公示基金申请信息，无异议后线上提交经办机构
经办机构向财政部门线下提交用款申请

向财政部门提交用款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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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疾病应急救助工作绩效考核指标

	序号
	考核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说明

	1
	疾病应急救助制度覆盖率（%）
	100%
	建立该制度的（地）市数/本省域内（地）市总数

	2
	救治对象为符合制度要求的患者比率（%）
	100%
	审核通过患者数/救助患者总数

	3
	身份不明患者公安机关出具身份核查结论的比例（%）
	100%
	公安机关出具核查结论的患者数/收到核查申请的身份不明患者总数

	4
	民政、乡村振兴部门协助核实无能力支付患者情况的比例（%）
	100%
	民政、乡村振兴部门出具核实情况的患者数（含通过医保信息系统查询）/收到核实申请的无能力支付患者总数

	5
	基金预拨金额占基金总额的比例
	80%
	本年度预拨基金数额/本年度基金总额

	6
	经办机构对医疗机构提交材料的审核时间
	3个工作日内（持续降低）
	经办机构应当尽快审核医疗机构的申请材料，做出是否通过的决定

	7
	财政部门拨付资金的及时性
	20个工作日内（持续提高）
	财政部门对审核通过的基金申请，及时拨付给医疗机构的情况

	8
	符合制度要求患者的救治及时性
	持续提高
	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推诿或拖延救治

	9
	各项保障政策的衔接情况
	持续优化
	疾病应急救助与医疗保障及社会救助等制度有效衔接


　　备注：指标9为参考指标，供有关部门了解工作情况使用，不计入各地疾病应急救助工作考核范畴。
附件3

疾病应急救助工作各市市级经办机构信息表

	设区市
	经办机构
	负责人
	单位+职称
	联系方式
	邮箱

	南宁
	南宁急救医疗中心
	廖凯
	南宁市急救医疗中心   副主任医师
	0771-5389643
15977784533

	yzk2622957@163.com

	柳州
	120急救指挥中心
	余媛
	柳州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主管护师
	 0772-2603221
13517726601 
	Lzs0772120@163.com

	桂林
	120指挥台
	陈芳
	桂林市120指挥台      主管护师
	18978329828
	356542391@qq.com

	梧州
	梧州市120急救指挥中心
	陈誉
	梧州市120急救指挥中心 主治医师
	18587489762
	wzswsjyjb@163.com

	北海
	120急救指挥中心
	王柏磊
	120急救指挥中心
主任医师
	0779-3030873
13877966789

	bhhsjc@163.com

	防城港
	防城港市紧急医疗救助中心
	陈永东
	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
	0770-3299005
13907802899
	Fcyyy2008@163.com

	钦州
	120医疗急救指挥中心
	黄永财
	钦州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副主任
	0777-2861683
	wjwyjaq@qinzhou.gov.cn

	贵港
	贵港市120急救中心
	黄育强
	贵港市急救中心(贵港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0775-4200571
13878589820

	hyq9820@163.com

	玉林
	玉林市医学情报学
	陈秋华
	玉林市医学情报所     负责人
	0775-2691556
13877566965
	ylsyxqbs@163.com

	贺州
	贺州市120急救指挥调度中心
	赵书银
	贺州市120急救指挥调度中心副主任技师
	0774-51630891
18978463680
	hzsjj120@163.com

	百色
	百色市急救调度指挥中心
	杨峰
	百色市120急救指挥中心中心临时负责人
	0776-2620209
18978602736
	bss120zhzx@163.com

	河池
	河池市120急救指挥调度中心
	梁秀红
	河池市120急救指挥调度中心负责人
	18977899306
	hcswjwyzk@126.com

	来宾
	120急救中心
	童源
	来宾市120急救中心      负责人
	13978258307
0772-4220399
	lb120zhzx@163.com

	崇左
	120急救中心
	梁立峰
	崇左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13878630809
0771-7833120
	Czyyb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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